红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注销一次性告知单

	提交材料地点
	所需材料
	办理指南及要求

	红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规监察与行政审批股
	综合

材料
	1.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注销申请表1份
	到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http://www.rsj.yuxi.gov.cn/renshe/fore.g）网上服务大厅→服务窗口→我要下载下载使用或到红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规监察与行政审批股领取使用。

	
	
	2.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及法定代表人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及法定代表人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3.已经依法处理与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及其社会保险权益等材料各1份
	包括安置被派遣劳动者情况；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或职工经济补偿金发放表；为被派遣者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情况，即：红塔区企业养老、工伤、生育保险人员减少情况表；红塔区失业保险参保人员停保或终止参保登记表；红塔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停保表（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4.原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需带齐正、副本原件，校验后由发证机关收回。

	
	
	5.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


	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特别提醒
	根据《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向许可机关申请注销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应当提交已经依法处理与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及其社会保险权益等材料，许可机关应当在核实有关情况后办理注销手续。2.以上需提交的材料请统一用A4纸打印并装订成册后提交。3.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请向红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规监察与行政审批股经办人员索要书面的补正材料通知书。
 

	申请人签字
	以上一次性告知内容我已经知悉，因申办材料缺失或不规范造成的后果由本人自行承担。

申请人：                 年  月  日


